
八 十 六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四 次 系 務 會 議 議 程 

八 十 六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

壹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

一 、 人 事 異 動 ： 楊 淑 娟 小 姐 將 於 下 學 期 調 任 高 雄 市 環 保 局 ， 已 向 學 校 提 出 新 任

人 員 甄 選 。 洪 昭 南 老 師 已 通 過 院 教 授 升 等 複 審 。 

二 、 已 在 相 關 刊 物 及 報 紙 刊 登 下 學 年 系 上 徵 選 新 進 教 師 廣 告 ， 請 同 仁 多 介 紹 具

有 發 展 潛 力 人 才 參 加 甄 選 。 

三 、 碩 士 班 甄 選 已 放 榜 ， 將 於 一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半 於 六 樓 會 議 室 舉 辦 指 導 教

授 說 明 會 ， 歡 迎 同 仁 參 加 。 擬 舉 辦 年 終 聚 餐 及 歡 迎 楊 小 姐 高 就 餐 會 ， 將 請

同 仁 建 議 舉 辦 時 間 及 地 點 。 

貳 、 工 廠 主 任 及 各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報 告 。 

參 、 討 論 議 案 ： 

一 、 博 士 班 論 文 發 表 計 點 辦 法 。 

二 、 研 究 生 獎 助 學 金 實 施 辦 法 再 修 訂 。 

三 、 鐘 點 費 及 導 師 分 配 。 

 

說 明 ： 本 學 期 起 學 校 行 政 會 議 已 通 過 若 教 師 一 學 年 度 日 間 部 授 課 不 足 十 二 鐘 點 ， 其

在 夜 間 部 、 推 廣 進 修 班 級 導 師 ︵ 每 學 年 四 鐘 點 ︶ 鐘 點 應 先 予 補 抵 ， 若 仍 不 足

再 以 二 年 級 以 上 研 究 生 之 論 文 指 導 費 補 抵 ， 為 因 應 這 學 期 變 動 ， 建 議 選 擇 以

下 方 案 ： 

 

︵A ︶ 本 學 年 度 — 分 配 公 式 ︵ 三 種 ︶ ： 

 

  

 
 

（1）         分配金額＝ Xi

校方登記導師人數

∑  ×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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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系擔任導師人數

∑
 

 

 

 

 

      其 中Xi 表 每 位 擔 任 老 師 因 擔 任 導 師 領 到 之 導 師 費 與 研 究 生 論 文 指 導 費 差 額

︵ 擔 任 導 師 前 後 ︶ 。 

 

 

 

 

 

 請 攜 帶 本 資 料 至 六 樓 會 議 室 



 

 

（2）      分配金額＝ Xi

校方登記導師人數

∑  ×   
教授(或副教授)鐘點費

全部教授及副教授之鐘點費
 

 

 

       

 

（3）      分配金額＝ Xi

校方登記導師人數

∑  ×   
1

36
 

 

 

︵B ︶ 下 學 年 度 — 分 配 方 式 兩 種 ： 

1. 以 本 學 年 度 方 式 分 配 導 生 並 計 算 分 配 額 度 。 

2. 回 歸 學 校 分 配 導 師 方 式— 即 每 班 分 配 兩 位 導 師 加 上 系 主 任 擔 任 研 究

生 導 師 共 二 十 五 位 。 每 年 因 大 學 部 畢 業 班 而 更 換 六 位 。 下 學 年 度 擔

任 導 師 名 單 ： 

︵1 ︶ 全 部 教 師 以 輪 流 方 式 擔 任 ， 並 由 資 深 ︵ 或 資 淺 ︶ 教 師 由 四 年

級 起 分 配 。 

︵2 ︶ 先 徵 求 同 仁 擔 任 導 師 意 願 ， 若 擬 擔 任 者 超 過 二 十 五 位 則 以

︵1 ︶ 方 式 分 配 ； 若 不 足 則 由 系 主 任 盡 量 由 不 欲 擔 任 導 師 之

資 淺 教 師 中 指 定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八 十 六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四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

八 十 六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

壹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人 事 異 動 ： 楊 淑 娟 小 姐 將 於 下 學 期 調 任 高 雄 市 環 保 局 ， 已 向 學 校 提 出 新 任

人 員 甄 選 。 洪 昭 南 老 師 已 通 過 院 教 授 升 等 複 審 。 

二 、 已 在 相 關 刊 物 及 報 紙 刊 登 下 學 年 系 上 徵 選 新 進 教 師 廣 告 ， 請 同 仁 多 介 紹 具

有 發 展 潛 力 人 才 參 加 甄 選 。 

三 、 碩 士 班 甄 選 已 放 榜 ， 將 於 一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半 於 六 樓 會 議 室 舉 辦 指 導 教

授 說 明 會 ， 歡 迎 同 仁 參 加 。 擬 舉 辦 年 終 聚 餐 及 歡 迎 楊 小 姐 高 就 餐 會 ， 將 請

同 仁 建 議 舉 辦 時 間 及 地 點 。 

四 、 一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兩 點 半 于 六 樓 會 議 室 舉 辦 新 科 碩 士 生 說 明 會 。 

五 、 一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兩 點 半 至 五 點 半 舉 行 校 長 與 工 學 院 教 師 座 談 會 ， 歡 迎 各 位

老 師 參 加 。 

六 、 說 明 系 館 抽 風 機 問 題 。 

七 、 由 校 方 購 置 圖 書 以 作 業 完 畢 ， 由 系 圖 購 置 圖 書 歡 迎 各 位 老 師 將 書 單 開 出 ，

投 入 張 鑑 祥 老 師 的 信 箱 ， 最 近 由 於 匯 率 更 動 ， 由 系 上 掛 名 的 期 刊 將 因 使 用

頻 率 略 有 變 動 。 

貳 、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通 過 博 士 班 論 文 發 表 計 點 辦 法 。 

二 、 通 過 碩 一 研 究 生 助 學 金 名 額 之 決 定 ， 將 以 甄 試 與 考 取 人 數 比 例 分 配 ︵3:7 ︶ 。 

三 、 鐘 點 費 及 導 師 費 分 配 擱 置 下 學 期 再 處 理 。 

 

    

 


